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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东大鼎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5·1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5月16日14时18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横琴文化艺术中心六层垂直绿化检修通道（下称涉事检修通道）8轴交N轴附近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55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条例》等有关规定，合作区执委会批准成立横琴文化艺术中心“5·1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负责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由合作区商事服务局、民生事务局、横琴纪检监察工委、横琴公安局、合作区工会工作委员会等单位组成。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经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调查询问、查阅资料，已查明事故发生经过、直接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并提出对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东大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5·1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带、高处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涉事场所概况

2024年5月20日，横琴新区文化综合服务中心（市民艺术中心）主体工程项目（以下简称艺术中心项目）竣工验收合格。2024年9月9日，艺术中心项目取得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备案编号：4404052409090101JX001）。
事故发生时，横琴文化艺术中心处于保修期[
]，涉事园林绿化工程处于保修养护期[
]。
（二）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1.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单位：广东大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大鼎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邓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9043040064872。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等。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建设部）有关规定，各级住房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不再受理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核准的相关申请[
]，不要求园林绿化企业申领安全生产许可证[
]。

2.苗木供应单位：珠海市香洲区吉大好美景花木场（以下简称好美景花木场），类型：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蔡某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502GT486。经营范围：零售花木盘景。

（三）合同协议情况

1.2023年9月6日，珠海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与广东大鼎公司签订《园林景观专业工程分包施工合同》(合同编号：JA2103017-26分）以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双方另外签订《安全生产协议书（维护保修期间）》。

2.2023年12月15日，广东大鼎公司与好美景花木场签订《横琴新区文化综合服务艺术中心（市民艺术中心）项目-绿化苗木采购合同》。

（四）安全管理情况
2023年9月8日，广东大鼎公司编制《园林绿化分包专业施工方案》，提出园林绿化种植计划[
]、养护要求[
]、安全保证措施、防护措施等。

2025年3月18日至3月23日，广东大鼎公司对绿化作业人员武某文、杨某浩等7人进行入场三级安全教育[
]，并对武某文等6人进行高处作业安全技术交底[
]。
《施工管理公示牌》显示，2025年5月16日施工内容：清理杂草；施工位置：室外、四层屋面；安全责任人：老武。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处置评估和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5月16日约13时40分，武某文、杨某浩等7名绿化作业人员抵达横琴文化艺术中心四层屋面。武某文安排杨某浩1人前往六层室内竹子区域喷洒农药，其余5人在四层屋面除草。杨某浩作业期间看到武某文在六层涉事检修通道作业面除杂草。杨某浩向武某文报告作业进度后，武某文安排杨某浩前往其他楼层喷洒农药。

14时18分，武某文从作业面坠落至室内楼面，身上未佩戴安全带、安全帽，右手抓握杂草。杨某浩听到响声后赶至坠落点，并看到武某文右侧卧于楼面（见图1、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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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横琴文化艺术中心（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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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事故发生地点（内景）
（二）事故信息接报响应及现场应急处置评估情况
14时19分，物业单位工作人员抵达事故现场了解情况，并拨打120。

14时25分，物业单位负责人抵达事故现场了解情况，并向广东大鼎公司等单位负责人告知事故情况。
14时32分，120救护人员抵达事故现场，将伤者武某文送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治疗。

15时22分，物业单位向合作区财政局工作人员报告事件概况，同时派员跟进伤者情况，并向合作区商事服务局、民生事务局补报最新情况。合作区商事服务局、民生事务局接报后立即派员赶赴事故现场及医院，并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处置前期工作。应急处置总体有力、有序，符合应急处置措施程序及要求。
（三）善后处理情况
1.医疗救治情况：2025年5月16日，伤者武某文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横琴医院接受手术，生命体征平稳。2025年5月27日，应家属要求，武某文转入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治疗，在院期间其可自主呼吸。2025年6月18日，应家属要求，武某文转入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治疗。

2.善后情况：2025年6月16日，广东大鼎公司、好美景花木场与伤者家属签订《调解协议书》，未发生社会不稳定情况。
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人员伤亡情况
伤者武某文，男，70岁，汉族，江苏睢宁人，岗位：绿化作业人员。受伤情况：脑挫伤（左颞顶叶）、脑疝、创伤性蛛网膜下出血、创伤性脾破裂、左侧肋骨骨折等[
]。伤者长期卧床[
]，符合重伤情形[
]。

（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 6721-1986）等标准和规定，事故调查组核定本起事故已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55万元。
四、现场勘察情况

涉事作业在横琴文化艺术中心六层垂直绿化检修通道8轴交N轴附近（见图3），距楼面高度为3500mm。通道南侧设置供珊瑚藤攀援的钢丝网，形成垂直绿化墙；通道北侧为临边洞口（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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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六层垂直绿化平面图及1-1立面图（第5轴至第11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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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涉事检修通道作业面情况
五、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事故调查组经调查询问、查阅视频监控及资料分析，认定本起事故直接原因为：武某文在高处作业时未佩戴安全带，从涉事检修通道作业面坠落至室内楼面，造成其本人受伤。
（二）间接原因
施工单位对保修养护期高处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
]，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涉事作业存在的事故隐患[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
]。
六、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建议行政立案调查的单位（1家）
广东大鼎公司。履行园林绿化工程保修养护期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
]，未监督作业人员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
]，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合作区商事服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等规定对其立案调查，追究其有关法律责任。
（二）建议行政立案调查的人员（1人）

黄某水，男，中共党员，广东大鼎公司项目经理[
]。对涉事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位，未落实岗位安全职责，未制止违章作业行为，未及时排查、消除事故隐患[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合作区商事服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等规定对其立案调查，追究其有关法律责任。

（三）其他处理建议

1.好美景花木场（个体工商户）。其涉嫌超出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问题线索[
]，建议由合作区商事服务局移交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规定核查处理。

2.武某文（伤者），男，绿化作业人员。违章作业，未佩戴使用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广东大鼎公司对其给予批评教育，依照规章制度处理[
]。
相关单位及人员的民事纠纷，建议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切实加强高处作业人员管控

合作区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健全和落实高处作业涉及的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督促从业人员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和执行本单位安全操作规程，需确保从事高处作业人员的年龄、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规定，防范同类事故发生。

（二）强化工程保修期间安全责任落实和衔接

合作区施工单位要引以为戒，切实加强工程保修期间各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减少发包方不监管、承包方不自律带来的事故风险隐患，并对涉及临边、洞口作业采取针对性安全防护措施；合作区各物业单位要有效衔接工程保修期满后各项安全管理职责，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避免事故发生。
（三）加强园林绿化行业事中事后监管

建议合作区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和规范园林绿化行业事中事后监管，不定期组织对施工企业（项目）的信用指标进行检查、评价，并参照《珠海市园林绿化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加强质量安全监督，压实参建各方质量安全责任。

[�]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条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一）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二）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三）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四）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2年。


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约定。


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2.《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保修期限和保修范围，承担物业的保修责任。


3.《珠海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 业主、物业服务人应当在物业服务合同中明确各自的物业日常维护责任及范围。业主、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及时对物业进行日常维护。


建设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保修期限和保修范围，承担保修期间的物业保修责任。


保修期满后，物业专有部分的维修、更新费用，由业主自行承担。


4.根据《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书》，二、质量保修期“7、其他项目保修期限约定如下：建筑节能为5年，其他工程为2年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  1.《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第十一条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中应约定施工保修养护期，一般不少于1年。保修养护期满，城镇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应监督做好工程移交，及时进行工程质量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应纳入园林绿化市场主体信用记录。


2.《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管理规范》（GB 55014-2021）第2.3.1条 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竣工后，养护管理期不应少于1年。


3.《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 82-2012）附录A“园林绿化单位（子单位）工程、分部（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划分”。分部（子分部）工程为施工期养护，分项工程为施工期的植物养护（支撑、浇灌水、裹干、中耕、除草、浇水、施肥、除虫、修剪抹芽等）。


4.《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 50858-2013）附录A 续表A.2 第9）养护期应为招标文件中要求苗木种植结束后承包人负责养护的时间。


5.《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8-2024）附录D“措施项目 D.2.1植物养护（编码：050402）”，工作内容：从竣工验收到移交期间的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修剪、除杂草、松土、灌溉排水、环境清理等。


6.根据《园林景观专业工程分包施工合同》，双方约定园林绿化工程保修期为2年。


[�]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核准行政许可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建办城[2017]27号），“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676号）关于删除《城市绿化条例》第十六条“城市绿化工程的施工，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单位承担”的决定，做好相关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住房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管部门不再受理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核准的相关申请。”


[�]  原建设部《关于对广东省建设厅<关于园林绿化企业申领安全生产许可证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建质安函[2006]136号），“鉴于园林绿化企业不属于上述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调整的“建筑施工企业”范围（不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的通知》（建建[2001]82号）中规定的资质序列内），因此不必申领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  《园林绿化分包专业施工方案》第二章 施工区域 二、施工规划及计划 2023年12月20日至2024年5月15日进行园林绿化种植。


[�]  《园林绿化分包专业施工方案》第三章 施工工艺及流程“绿化养护：根据绿化养护规范要求，养护期间，应及时更新复壮受损苗木等，并按设计意图，按植物生态特性：喜阳、喜阴、耐旱、耐湿等分别养护、追肥，且据植物生长不同阶段进行调整，保持丰富的层次和群落结构。在养护期间负责清杂物，浇水保持土壤湿润、修剪整形、抹不定芽、防风、防治病虫害、除杂草、排渍除涝等。”


[�]  根据《新工人入场三级安全教育登记表》，2025年3月18日至3月23日，广东大鼎公司组织三级安全教育，公司级教育人：黄某崇；项目级教育人：黄某水；班组级教育人员：蔡某林。受教育人员：武某文、李某、刘某琴、蔡某杰、单某梅、赵某明、杨某浩。


[�]  根据《高处作业及登高架设作业安全技术交底》、《绿化工安全技术交底》，交底人为广东大鼎公司项目经理黄某水、专职安全员严某平，接受交底人为武某文、李某、刘某琴、蔡某杰、单某梅、赵某明。


[�]  1.根据《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出院记录》（2025年6月18日）


2.参考《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损伤程度分级 5.1.2 f）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伴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 g）脑挫（裂）伤，伴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5.7.2 重伤二级 c）肝、脾、胰或者肾破裂，须手术治疗；5.12.2 重伤二级 c）各种损伤引起脑水肿，脑疝形成。


3.《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GBT 15499-1995），续表14第9.9.3 脑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和颅骨骨折损失工作日为1200日；续表17第12.7.1 30岁以上脾摘除者损失工作日为1400日。


[�]  根据《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出院记录》（2025年6月18日），对武某文出院医嘱：1、后续治疗计划：1）感染指标呈下降趋势，肺炎克雷伯菌，多重耐药，目前抗生素方案为奥玛环素0.3g bid po，后续复查指标，可根据病情降级；2）脑出血恢复期，意识昏迷状，四肢肌力障碍，继续加强肢体共锻炼、促醒等。2、患者出院前24小时内VTE风险评估结构及出院后预防计划：患者长期卧床，下肢有静脉血栓形成，VTE高危，后续继续低分子肝素抗凝，下肢穿戴弹力袜。


[�]  1.《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十三条 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


自事故发生之日起30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道路交通事故、火灾事故自发生之日起7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


2.《生产安全事故统计调查制度》 重伤人数（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指因事故造成的肢体残缺或视觉、听觉等器官受到严重损伤甚至丧失，或引起人体长期存在功能障碍和劳动能力重大损失的伤害，经医院诊断需歇工105个工作日及以上的人数。


[�]  1.广东大鼎公司未依照《珠海经济特区园林绿化条例》等规定以及《安全生产协议书（维护保修期间）》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2.广东大鼎公司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位，未制止高处作业人员武某文违章作业。


[�]  1.高处作业人员武某文未正确佩戴使用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涉事作业面未设置防护栏杆等安全防护设施、未悬挂安全警示标志。（《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 55034-2022）第3.2.1条 在坠落高度基准面上方2m及以上进行高空或高处作业时，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并采取防滑措施，高处作业人员应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


2.高处作业人员武某文年龄为70岁。（《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 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二）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男年满五十五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 本项规定也适用于工作条件与工人相同的基层干部。）


3.高处作业人员武某文右眼植入义眼。（参照《煤矿安全规程》第七百四十九条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深度近视等病症以及其他不适应高空（2m以上）作业者，不得从事高空作业）


[�]  该单位提供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岗位职责》，责任人员不明确，缺少考核标准。


[�]  1.《珠海经济特区园林绿化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园林绿化工程竣工后，由施工单位负责对园林绿化工程进行保修养护。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合同中应当约定施工保修养护期。


2.《安全生产协议书（维护保修期间）》，第四条 乙方（广东大鼎公司）的权利和义务 “24、乙方在维护保修过程中，凡涉及危险作业（高处作业、起重吊装、有限空间作业、动土作业、动火作业）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的，必须采用可靠的安全设施，在作业过程中现场安排监护人全程进行监护，监护人不得私自离开工作岗位。”


3.《安全生产协议书（维护保修期间）》，第五条 其他约定 “3、禁止乙方（广东大鼎公司）以任何形式招录或使用以下人员进入现场从事维护保修工作：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55周岁以上女性。同时禁止55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工人从事户外高温维护保修作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2.《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 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造成3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3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3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  1.《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第四条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项目负责人应具备相应的现场管理工作经历和专业技术能力。


2.广东大鼎公司任命其为项目经理，项目经理作为项目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应当由取得相应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负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确保安全生产费用的有效使用，并根据工程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施，消除安全事故隐患，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市场主体变更登记事项，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2.好美景花木场登记的经营范围为：零售花木盆景。好美景花木场还从事园林绿化养护相关工作。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落实岗位安全责任，不服从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